
“假装整改”怎么办？查处、问责！新华社
广州7月4日电，广东省纪委监委通报，自6月5日
至7月1日，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中央环保督
察组交办的案件进行问责，涉及失职失责党员干
部342人。其中，清远市在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中
不认真履行职责、弄虚作假、“假装整改”，有
23人被查处、5名厅级干部被问责。

假装，指故意装出某种动作或姿态，以掩盖
真相，做出的事情与事实相反，具有欺骗成分。

显然，清远水体发黑发臭被环保督察组发现后，
有关方面没有按照要求采取沿途截污、清淤疏浚
等根本性措施，而是采取调水稀释，让黑臭水体
临时达标，并谎报“通过采取截污控源、三清保
洁、水系连通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已经达到了水
体洁净、不黑不臭整治效果”，就是故意作出一
些姿态，以掩盖污染真相，其所作所为与生态环
保要求背道而驰，这种环保整改的欺骗行径，就
是典型的“假装整改”。

有问题并不可怕，怕就怕不将问题当问题，
问题被揭露后搞敷衍应对，甚至企图靠弄虚作假
来蒙混过关。显然，“假装整改”耽搁了环境治
理，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是
环保治理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在生态环境整改上
弄虚作假，原因可能很多，但根源在于思想认识

不到位，生态文明理念没有真正入脑入心。思想
是行动的先导。认识不深刻不到位，行动上就可
能阳奉阴违，就会嘴上说起环保头头是道，可触
及经济指标、财政收入、税收、就业等现实问
题，就把环境保护搁置到了一边。

在生态环境整改上弄虚作假，折射了当前环
境违法问题依然严重，环境执法必须越往后越严
格，不能有丝毫麻痹和懈怠。连日来，国家环保
督察办连续通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新进
展，一些地方的污染现象令人触目惊心，而一些
地方政府、环保部门无视中央精神，在整改上遮
掩、扯皮，也传导了不良信号。可见，保护生态
环境任务十分艰巨，还有不少难关要过，还有不
少硬骨头要啃，还有不少顽瘴痼疾要治，需要各
级各部门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
责任，也需要环境执法越往后越严格，对那些损
害生态环境的人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彻底
打碎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决不让环保制度成为
“稻草人”“纸老虎”“橡皮筋”。

惩治“假装整改”，既要提高思想认识，也要强
化环境执法，还要用好问责这个利器。清远市对黑
臭水体“假装整改”，省住建厅组织专家现场检查
后，竟然做出“符合初见成效评估要求，可视为黑
臭水体整治初见成效”的评估意见。大量事实表
明，“假装整改”常与失职失责相伴。广东对清远市
市长、省住建厅副厅长等5名厅级干部问责，释放
了一个鲜明信号，既要让“假装整改”施行者无所
遁形，也要让那些把关不严者受到惩处。抓好生态
环境，必须要有这样的硬招实招。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食用植物
油标识管理的公告，公告称，转基因食用植物油应
当按照规定在标签、说明书上显著标示。（7月4日央
视网）

当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存在认知
分歧，转基因食品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
健康的影响，也没有权威性结论。因而，消费者对
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不一，要求保障对转基因
食品的知情权、选择权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消费
共识。

与此同时，对上市销售的转基因食品亮明身
份、进行显著标示，也是一项硬性的法律义务。我
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转基
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行政法规《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
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有明显的标识。还有，《消法》
也赋予了消费者知情权，转基因食品的相关信息
涉及食品安全，理应让消费者知晓。因此，把对转
基因食品的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自己选择自己负
责，是合理合法的做法。

2018年7月3日，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犬只
人道管理手册》，首次全面介绍犬只科学管理系
统，以解决流浪犬管理问题。（7月4日《南方都市
报》）

恶犬伤人、流浪犬成患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许
多地方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法规如今大都形同虚设。

犬只管理的关键还是在于管好养犬人。当前，
犬只伤人甚至致死，养犬人只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而无须承担其它法律责任，如此追责显然无法倒
逼养犬者提高责任意识。为此，一方面应完善养犬
治理的顶层设计，从维护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的
角度出发，从治安、刑事、民事相关法律中“打补
丁”，弥补上位法的不足，给细化养犬行为法律责
任设计提供依据，推动养犬行为步入法律调节的
轨道；另一方面强化养犬管理的服务特色，提高登
记管理的便利程度，为养犬者提供犬只低成本的
免疫、节育等服务。（文/房清江 漫画/张建辉）

移动支付方式给好友间转账带来了便利，但
这样的“乌龙”也时有发生：不小心转账转错了
人，对方收了钱却不还钱，甚者删好友、拉黑。多
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客服，但当客服始终
让你“与好友协商解决”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网
友感叹，失手点错就只能自认倒霉吗？（7月4日《北
京晨报》）

如今，随着微信这一聊天工具的普及，转错
账现象并不鲜见。笔者认为，虽然转账人对转错
账应负责任，但这并非其不能索回钱款的理由。

转错账事件中，收款方一般构成不当得利，
应负返还义务。按照民法及刑法相关规定，不当
得利受益方应根据受害方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如
果拒不返还且数额较大的话，则可能构成侵占
罪，应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

现实中，由于相关规则的笼统及欠缺可操作
性。转错账者可能陷入求助无门，难以举证的恶
性循环中。如果以不当得利提起民事诉讼的话，
则应有明确的被告，否则根本无法立案，但微信
平台一般以保护隐私为由，不会轻易提供收款方
的详细信息。这样一来，受害人便会陷入困境。如
黄先生于5月2日通过微信平台关联的银行卡，因
手误转错8万多元账。对方一直拒绝退还并把黄
先生拉黑，腾讯公司则要求黄先生与对方友好协
商退回。黄先生报案后，警方以“不知道对方的真
实姓名和账户信息、不构成立案条件”为由拒绝

了黄先生，建议其找法院。法院工作人员则称，必
须知道对方真实身份信息才予受理。

如前所述，微信已经成为绝大部分人的社交
和交易平台，微信转错账不该再像大街上丢钱包
那样祈求收款方良心发现或干脆自认倒霉，有关
方面理当给微信转错账者开辟一个便捷的挽回
损失途径。

微信平台及相关部门要担负起应有的社会
责任及监管责任。一是严格执行实名制，关闭未
实名认证账户的交易功能，这也是维护金融安
全，打击诈骗等犯罪的基本措施。二是不妨设定
二次验证程序，银行转账程序中，便会要求丝毫
不差地输入收款方户名和账号，否则无法转账。
微信转账中，也应对大额转账设定验证环节，必
须输入收款方经实名认证的姓名方可完成转账，
进而给转账方二次“审查”环节。三是支付平台应
提供低门槛的查询服务，一旦发生转错账现象，
受害方可凭报警记录查询收款方信息，或者受害
方无需提供收款方详细信息便可向司法机关求
助，由支付平台向司法机关提供相关信息，解决
受害方求助无门难题。

总之，当微信转错账成为常见现象时，当交
易双方可能由此产生经济纠纷时，就该给纠纷双
方提供详细、权威的交易明细和凭证，这才是作
为支付平台和“准金融机构”应有的社会责任，也
是司法机构应该重视的议题。

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
使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不将论文、
外语、专利、计算机水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基层一
线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
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下称《意
见》），提出多项具体举措，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
式。（7月4日《北京青年报》）

长期以来，舆论对职称评定重论文、重外语
现象频有诟病。应该说，强调论文和外语的重要
性，不仅在特定时代，即便在今天也具有重要意
义。但当“重”走向“唯”，就衍生出了许多问题，一
些优秀人才因此被排斥在了职称大门之外。

2015年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江苏代表
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王静成提出医
生职称评审有关问题，李克强总理回应时指出：

“县以下医院多拿论文评定职称，手术没做好，论
文做的不错，这不是花架子吗？这个问题事关全
局，牵扯面大。”(2015年3月7日中国政府网)

当然，评职称不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而是
从基层实际出发，着眼于“才”这一核心要
素。从职称评审试点情况来看，不唯论文强化
了用人单位人才评价主体地位，树立了正确的
人才评价使用导向，为一大批优秀人才打开了
一扇窗，解决了他们的出路问题。今后，要按
照《意见》的要求，进一步改革职称评定办
法，以为人才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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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装整改”必须严厉问责
□ 孙秀岭

微信转错账

当有便捷“挽损”途径
□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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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点赞
□ 毛建国

转基因食用油“显标”

把选择权留给消费者
□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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